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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1月 7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不丹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报告

（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米里·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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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1月 3日不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不丹王国政府向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提交的报告（见附文）。 

 

          常驻代表 

          大使 

          奥姆·普拉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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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导言 

 不丹王国政府欢迎和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01年 9月 28日通过的关于打

击国际恐怖主义的第 1373 号决议，并致力于执行决议的规定。王国政府将与安

全理事会所设监测第 1373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进行合作，并将

按照委员会的要求提供一切协助。王国政府还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69和第 1368号决议。 

 不丹王国政府断然谴责 2001 年 9月 11 日发生的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袭击，并

呼吁立即停止这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恐怖行为。不丹与文明世界一道，谴责

一切恐怖分子及恐怖组织，并坚定地认为恐怖行为的施行者、包括其首领和组织

必须承担责任。因此，不丹完全支持国际社会的共识，采取坚决行动，打击邪恶

的恐怖主义，并认为谴责和打击恐怖主义应不分意识、政治、宗教和其他原因。 

 不丹也是恐怖活动的受害者，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波多即为法律取缔的组

织，其好战分子从印度边境一侧进行渗透，从事恐怖活动。 

安全理事会第 1373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执行部分第 1段 

（a）、（b）、（c）和（d）分段 

 不丹和不丹国内的所有组织决不支持恐怖主义活动。2001 年 9月 11 日美国

遭到袭击之后，不丹外交部和王国政府指示财政部，通知国内各金融机构对可能

与资助恐怖活动有关的所有金融交易进行清查。各金融机构都得到了美国发出的

可能与恐怖行动有关的个人和组织名单。不丹王国金融管理局还提请国内金融机

构注意 1992年《不丹金融机构法》第 59条。该条规定，要求不丹国内的金融机

构“向不丹王国金融管理局提供有关王国境内或境外严重犯罪活动的证据，如果

怀疑这种犯罪活动与使用银行账户或其收益有关，或怀疑进行的投资是王国境内

或境外严重犯罪活动的结果”。 

 各金融机构的回报指出，进行的交易都与上述名单无关，他们将在金融交易

中继续保持警惕。 

执行部分第 2段 

（a）、（b）、（c）、（d）、（e）、（f）和（g）分段 

 1991 年，不丹制定了立法，有关制止恐怖主义的多项多边文书得以生效。这

一立法为履行国家、区域和国际公约义务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1992年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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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国家安全法》，载有将恐怖行为治罪并恐怖行为的施行者进行起诉的充分

规定。 

执行部分第 3段 

（a）、（b）、（c）、（d）、（e）、（f）和（g）分段 

 虽然不丹司法机关有能力按照国家和国际准则处理反恐怖案件，但是迄今为

止还没有处理过反恐怖案件。这是因为，不丹国内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与金融、

麻醉药品、武器等有关的有组织犯罪。 

 然而，不丹随时准备就恐怖主义相关事宜相互合作，交换情报。不丹已经参

加了若干个有关打击恐怖主义和劫持的区域和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如下： 

 《南亚联盟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区域公约》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1963年 9月 14日在东京制订的《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

为的公约》 

 1971 年在蒙特利尔制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1944年在芝加哥制订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2001 年 11 月 14日，不丹在联合国签署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

公约》，表达了不丹与国际社会一道制止恐怖主义威胁的坚定决心。不丹是签署

该公约的第 107个国家。 

援助 

 第 4.1 段请会员国就编写报告中的技术援助提出要求。我国正在编写报告，

目前不要求任何援助。但是，鉴于我国编写这种报告的经验有限，必要时我国可

能会要求援助。 
 

 


